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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緣起

- 臺北捷運系統採取「建營分離」政策

- 1996.3.28第一條路線商業運轉

建設 - 捷運工程局 營運 - 臺北捷運公司

大眾捷運系統財產

持
有
財
產

使
用
收
益

大眾捷運法

◼ 1986年成立

◼ 1988年全面開始動工

◼ 1990年成立籌備處

◼ 1994.07.27正式成立公司

出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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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
8.75%

交通部
17.14%

唐榮公司、台北富邦、

兆豐及合作金庫銀行

0.36%

臺北市政府
73.75%

- 公司登記資本額：新台幣100 億元

- 包括臺北市政府、交通部、新北市政府、唐榮公司及臺北富邦、兆豐、

合作金庫等３家銀行，計７位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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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及資本結構



運輸
本業

委管
事業

附屬
事業

顧問諮詢
業務

轉投資
事業

◼ 廣告
◼ 商品館
◼ 販賣店
◼ 停車場
◼ 地下街
◼ 移設連通

◼ 貓空纜車
◼ 台北小巨蛋
◼ 兒童新樂園

◼ 顧問諮詢
◼ 技術服務
◼ 營運管理
◼ 運轉維修

◼ 悠遊卡投資控股公司
◼ 捷邦管理顧問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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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項目與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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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運路線

路網長度

146.2
通車路線 營運車站

6條 131站
營運公里



萬人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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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日運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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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量(本業票收)成長有限

2021年因Covid-19疫情影響
全年預估虧損40餘億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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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軌道公司營運結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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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業附業比7:3 本業附業比2:8

台北捷運本業附業比約9:1

1 2 3



企業化經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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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第1條

「為確保大眾捷運系統之公營營運機構在明確經營責任，財務自

主，盈虧平衡下，以企業化經營管理，提昇服務品質，符合民眾

需要，特制定本條例」



發展TOD緣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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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大眾捷運系統自民國85年通車以來，成為不可或缺的交通動脈，結合土

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策略的大眾運輸導向發展（ Transit-Oriented 

Development, TOD）規劃成為重要任務

108年市府頒布《擬定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

案》，以「屬具備高流通性之場站」、「具備未來發展潛力之場站」為篩選

條件，選擇合適場站劃定為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

臺北捷運公司面對票收成長有限，除運輸本業及附屬事業外，須持續拓展其

他業務並創造獲利，俾利永續經營



國外開發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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阪急電鐵是日本鐵路沿線開發策略的典範，

可為TOD之濫觴

1929年開業，為世界首座與車站相連的百

貨公司

2005年阪急百貨梅田總店進行改建，於

2015年開幕，為梅田地區代表性的百貨公

司

圖片來源：阪急百貨官網



14

Grand Front Osaka為大阪站北區舊

集貨場改建而成，2013年落成

共四棟大樓，地下3層地上48層，含

辦公室、商場、旅館與住宅。基地面積

1.4萬餘坪，建築面積17萬餘坪

裙樓設有KNOWLEDGE CAPITAL
圖片來源：NTT都市開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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澀谷地區的SHIBUYA SCRAMBLE 

SQUARE，由東急電鐵主導開發。

第一期於2019年開幕，樓高47層，為

當地最高樓

與澀谷站聯通，設有商場、辦公室與

觀景台SHIBUYA SKY，為澀谷地區的新

地標

圖片來源：SHIBUYA SCRAMBLE SQUARE官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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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鐵九龍站為機場快線與東涌線交會，站

體上方規劃為Union Square綜合建築群

基地面積4萬餘坪，建築共分七期，開發時

間2000~2011年，建築面積32.9萬餘坪

興建住宅、商場、辦公室、旅館外，亦設

有老人與幼保中心等公共設施。第七期環

球貿易廣場，樓高118層，為香港最高樓



目前進行TOD開發車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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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市府推動TOD理念，於108年評估進行TOD案開發。經評估捷運士林站、

劍潭站、劍南路站等站為民眾旅遊、交通及生活之地區核心型場站，極具TOD

發展潛力，故辦理開發。

TOD
士林站

TOD
劍潭站

TOD
劍南路站



TOD案開發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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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報董事會

簽報市府

預算編列

申請車站
多目標開發使用

辦理都市計畫審議

建造執造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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劍潭站發展TOD緣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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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基地為交通用地(Y17)，依「都
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
用辦法」進行開發

- 5站即到台北車站(9分鐘)

- 緊鄰重要幹道中山北路

- 串聯北士科、內科及南軟園區

- 台北市北區交通門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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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林再生計畫-9大開發計畫



劍潭站TOD大樓簡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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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面積：5,376.94坪

建築面積：地上18層，面積約9,400坪

地下 3層，面積約2,700坪

經營業種：辦公室、商場

建築特色：智慧、綠、防疫建築、物業控

制中心、教保中心、景觀餐廳、

二樓觀景平台



劍潭站TOD開發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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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結合劍潭地方特色及文化、打造捷運劍潭站為辦公、生

活及交通之地區核心場站。並適度規劃附業經營業種及項

目，挹注本業收入

#共創城市美好願景、捷運系統永續發展及帶動周邊經濟



劍潭TOD財務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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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

◼

◼



劍潭站TOD發展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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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3 4 5 6

109/5/25

經董事會同意
通過本開發案

109/6/12

經市長核定辦
理本開發案

110/2/8

辦理本開發案專
案管理(含監造)

110/3/4

申請本開發案都
市設計準則審議

110/10/12

本開發案都市設
計準則審議通過

110/10/22

本開發案統包
工程招標公告



劍潭站TOD案討論會議辦理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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劍潭站TOD開發案已於各階段召開專家學者諮詢及相關審查

審議與公民參與程序相關會議:

1. 專家學者諮詢及相關審查審議(共18場): 前期規劃階段辦

理7場、都審一階階段辦理5場及市府推動TOD政策6場

2. 公民參與程序相關會議: 里民溝通辦理6場



2727
先期規劃期中示意圖

項目 說明

高度 93m(20層)

停車
位數

汽車 314格

機車 353格

公益空間
1-2F商業空間、演
藝廳、教保中心、景
觀餐廳、捷運連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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劍潭站TOD設計調整歷程

先期規劃期中報告



先期規劃期末示意圖

項目 說明

高度 93m(20層)

停車
位數

汽車 314格

機車 353格

公益空間
1-2F商業空間、教
保中心、捷運連通

原規劃展演廳，考量其將遮蔽劍潭
站特殊造型，遂取消原設計，將建
築主體往南退縮96公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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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期規劃期末報告



都審一階提送示意圖

項目 說明

高度 93m(20層)

停車
位數

汽車 217格

機車 374格

公益空間
1-2F商業空間、
教保中心、景觀餐
廳、捷運連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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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審一階提送報告書



都審一階核定示意圖

項目 說明

高度 84m(18層)

停車
位數

汽車 163格

機車 210格

公益空間
1-2F商業空間、教
保中心、景觀餐廳、

捷運連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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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審一階核定報告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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劍潭站TOD開發案設計調整歷程摘要:

1. 建築主體退縮: 原規劃展演廳，為免遮蔽劍潭站特殊造型，遂

取消原設計，建築主體往南退縮96公尺

2. 樓層數及高度降低: 為降低景觀視覺衝擊，樓層由20樓(93m)

降低為18樓(84m)

3. 汽、機車位減少：為降低交通衝擊，鼓勵大眾運輸，

* 汽車車位由314格→163格
* 機車車位由353格→210格



都市設計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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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設計準則

本建築物外觀呼應劍潭站、劍潭山及

考量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與圓山大飯店

景觀視覺，量體儘量避免遮擋劍潭站

主要造型，建築立面採背景式設計融

入都市地景，各面向以正立面規劃為

原則



統包契約呼應都市準則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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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包契約文件-統包需求書

統需書P1-10

應重新總體規劃設計本案整體

風貌(呼應劍潭站、劍潭山及考

量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與圓山大

飯店景觀視覺等)



統包契約呼應都市準則(2/2)

3434統需書P2-20

本建築物外觀呼應劍潭站、劍潭山

及考量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與圓山大

飯店景觀視覺，量體盡量避免遮擋

劍潭站主要造型，建築立面採背景

式設計融入都市地景，各面向以正

立面規劃為原則



統包契約保留調整彈性(1/6)

3535統需書P1-8

統包契約文件-統包需求書

依機關需求調整相關面積、樓層、

外觀、機能設計等



統包契約保留調整彈性(2/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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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需書P1-3

統包契約文件-統包需求書

應配合機關需求，……所提出基本

設計及細部設計修正之要求，統包

商應配合辦理



3737

統包契約保留調整彈性(3/6)

統需書P2-20

統包契約文件-統包需求書

各空間面積可配合設計理念、空間

機能組合、基地條件、法令規定、

工期期程與預算需求等因素進行綜

合規劃設計，酌予合理調整



3838統需書P2-29

統包契約保留調整彈性(4/6)
統包契約文件-統包需求書

先期規劃期末報告書及專案管理單

位規劃之外觀造型僅為參考，廠商

於得標後調修設計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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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需書P2-70

統包契約保留調整彈性(5/6)

統包契約文件-統包需求書
外牆設計、……其餘調整均需經機

關審核同意後方得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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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第4條(十)

統包契約保留調整彈性(6/6)

統包契約

因都市設計審議等外部審查作業要

求……，甲方得要求調整樓層配置

或各層樓地板面積，……，乙方不

得異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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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包契約文件具調整彈性:

包含各空間面積、樓層配置、各層樓地板面積、
外觀造型、外牆設計、基本設計、細部設計、
機能設計、建材選用……等



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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